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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耕地

保护
【要旨】

针对农村养殖场产生的排泄物污染环境问题，检察
机关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通过发出公益诉讼诉前检
察建议，督促相关行政机关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在帮
助农民增收致富的同时，创造良好的农村生活环境。
【基本案情】

舞阳县孟寨镇周马庄村村民马某某租用本村老盐厂
经营养殖生意。在养殖过程中，马某某没有采取环保措
施，将产生的粪便直接排放到与养殖场相邻的基本农田
中，致使污水横流，产生恶臭气体。其不规范养殖的行为
不仅造成土壤污染，还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生活质量，致
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8月，舞阳县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马某
某养殖场环境污染的线索。经调查核实，马某某养殖场
位于孟寨镇周马庄村村东300米处。2015年马某某租用
本村老盐厂建设了1750平方米牛舍，从事肉牛养殖，储
栏肉牛120多头。该养殖场仅办理了营业执照，没有办

理环评手续，且没有采取任何对粪便进行收集、贮存、清
运等处置措施，将产生的粪便直接排放到周边农田，导致
周边的两亩基本农田污水横流、恶臭熏天，严重影响周边
群众的正常生活。

2022年9月1日，舞阳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向负有行
政监管职责的孟寨镇政府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一是对该
养殖场污染环境的行为依法作出处理；二是加强对区域
内规模养殖户和散养户的日常巡查、监管力度，发现类似
违法行为依法处理。

孟寨镇政府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就整改方案
多次与舞阳县人民检察院进行磋商并达成共识：一是要
求该养殖场对目前基本农田里堆放的牛粪进行覆盖发
酵，生成有机肥料后进行田间施肥处理；二是要求该养殖
场建设晾粪棚用于牛粪发酵，形成肥料；三是及时修复被
污染的两亩基本农田，做好秋季复耕工作。同时以此案
为依据，教育引导广大养殖户遵守环保相关规定，完善环
保设施，防范养殖污染，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舞阳县人民检察院持续跟进监督，经实地查看，该养
殖场已建设晾粪棚，被污染基本农田已复耕，违法行为已
经整改到位，对周边环境造成的污染已经消除。以此案为
依托，舞阳县人民检察院与市生态环境局舞阳分局联合开

展养殖业粪污直排环境污染专
项整治活动，并建立个案联
席会议、案件信息共享、办
案协作等配合机制，对污
染环境的养殖场以整改
为主、处罚为辅，将养殖
粪污变废为宝综合利
用，共同推动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治理。专项活动
开展以来共发现案件线索
11件，立案4起，向相关行
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4
份，修复被污染耕地6亩，清理
粪污10余吨，化解养殖污染引起的
矛盾纠纷9起，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典型意义】

养殖粪污直排向来是养殖污染的“顽疾”，是造成大
气、水、土壤污染的重要因素，也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
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通过跟进监督，在“后半篇文
章”上求实效，推动检察建议从“办理”向“办复”转变，从

“文来文往”的书面回复，到“实而又实”的整改效果，以法

治方式推动农村致富与美丽乡村建设齐头并进、可持
续发展，助力我市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

◆ 案例三

舞阳县孟寨镇周马庄村整改后复耕的基本农田

舞阳县孟寨镇周马庄舞阳县孟寨镇周马庄
村整改前被牲畜粪便污染村整改前被牲畜粪便污染
的基本农田的基本农田

舞阳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畜禽养殖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侵占公共绿地 违法建筑

【要旨】
针对长期违法侵占城市公共绿地进行违法建设的情

形，检察机关依托“林长+检察长”机制，充分发挥检察职
能，通过公益诉讼手段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对违法建
筑进行拆除，恢复公共绿地功能，有效保障公众的合法权
益不受侵犯。
【基本案情】

被违法侵占的地块位于源汇区107国道东侧、龙祥
家园西侧，占地3000多平方米，根据规划应为城市公共
绿地。但自2010年以来，该地块表面被水泥硬化，建有
铁皮房、停车场、汽车修理厂等附属建筑。城市公共绿地
被违法侵占的行为，破坏了城市生态环境，更侵犯了社会
公共利益。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3年3月，源汇区人民检察院推动源汇区政府出
台了《关于加强行政公益诉讼工作协作配合意见》，与全
区28个行政执法部门探索公益诉讼协作配合机制，建
立联席会议制度。依托该机制，源汇区林长办向源汇区
人民检察院移交此案件线索。经现场查看，位于源汇区

107国道东侧、龙祥家园西侧的地块存在城市公共绿地
被侵占的情形，占地面积为3000多平方米。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市城市管理局负责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对城
市公共绿地的养护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经市人民检察
院指定管辖，由源汇区人民检察院负责此案的调查工
作。

源汇区人民检察院经过实地走访，前往源汇区土地
主管部门调取相关土地性质的资料。经查明，该地块于
2007年由市城投集团通过拍卖获得，根据城市规划应为
防护绿地，属于城市公共绿地。因该地块在被拍卖后一
直闲置，2010年前后被南关村村民宁某某等三人占用，
于2017年之前陆续建成铁皮房、停车场、汽车修理厂共
计约2000平方米的附属建筑，这些附属建筑无任何有效
手续。

城市公共绿地不仅可以美化城市景观，还可以改善
城市生态，是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公共绿
地被侵占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城市的生态环境。2023年3
月30日，源汇区人民检察院向市城市管理局制发检察建
议，由市人民检察院同级送达，建议其依法履职，组织人
员配合相关部门对城市公共绿地上的违法建筑依法进行
处置；建立有效机制，加强对市域内违法侵占公共绿地的

行为监督管理，对此类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整治；同时加强
宣传，提升群众的法律意识，自觉保护城市绿地，维护城
市形象。

检察建议发出后，市城市管理局高度重视，积极与
源汇区政府就违法建筑拆除问题进行沟通协调。2023
年4月11日，由市城市管理局牵头，在源汇区政府的统
一组织下，多家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共计出动140余人，
对该处违法搭建的建筑进行强制拆除，共拆除违建面积
近2000平方米。2023年5月，经源汇区人民检察院跟
进监督，该处违法建筑已拆除完毕，由相关行政机关组
织规划建设街头游园，恢复城市公共绿地职能。2023
年8月，该处绿地上的“口袋公园”已完成建设并投入使
用，城市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社会公共利益得到了
保护。
【典型意义】

城市公共绿地是向公众开放、以游憩为主要功能，
同时兼有健全生态、美化景观、防灾减灾等综合作用的
绿化用地。办理此类案件体现了检察机关践行保障民
生、司法为民的办案理念。依托“林长+检察长”机制，
督促各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加强配合，形成执法合力，对
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彰显了检察建议刚性。同时
注重发挥检察监督职能，对相关责任单位持续跟踪监
督，确保受损绿地能够及时恢复，切实保护了生态环
境。

◆ 案例一

源汇区人民检察院对违法占用耕地情况进行排查

源汇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违法占用公共绿地行政公益诉讼案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环境污染 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
【要旨】

针对村庄长期倾倒、堆积生活垃圾的问题，检察机关
通过制发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持续跟进监督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推动
农村人居环境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整治。
【基本案情】

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后谢镇邓店村村头沟渠内及路
边长期堆积大量生活垃圾和其他固体废物，形成了绵延
500余米的垃圾堆。垃圾堆紧邻村庄和农用耕地，污染
严重的地块生活垃圾已将田间沟渠填满，甚至已经溢至
路面，严重影响了周边群众的正常生活，社会公共利益受
到侵害。
【调查和督促履职】

2022年8月，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该线
索。2022年8月29日，召陵区人民检察院依法立案并开
展调查。经走访、实地勘查并向附近村民询问发现，村内

部分生活垃圾、附近企业的垃圾和其他固体废物未运往
指定的转运站和处理厂进行无害化处置，而直接倾倒在
邓店村村头的沟渠内及路边，长期无人清理，严重污染周
边生态环境，损害村容村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后谢镇
政府负有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防治、农村人居环境
的改善和保护职责。

2022年 9月 27日，在充分调查取证后，召陵区人
民检察院依法向后谢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
法全面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对该处堆放的生活垃
圾予以整治清理，并严禁在辖区田间地头随意倾倒垃
圾。

检察建议发出后，后谢镇政府高度重视，于当天到
现场进行核实后，安排人员、机械对垃圾进行清理，共出
动垃圾清运车5台，清理垃圾10余吨。召陵区人民检
察院收到后谢镇政府的回复后，经实地走访查明，该处
垃圾已全部清理。2022年12月，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对
该案持续跟进监督，发现整改出现反弹，在同一地点仍
有倾倒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的现象。召陵区人民检察院
随即与后谢镇政府召开座谈会，针对整改不到位、事后

易反弹的问题进行磋商，剖析原因，重新制定整改方
案。一是及时派专人对现有垃圾进行彻底清理；二是建
立专门的垃圾投放点，针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建立网格
化动态管理机制，加强日常管理，不定期对村容村貌和
生态环境进行检查，形成长效工作机制；三是加强宣传
教育，对倾倒垃圾的企业进行批评教育，向群众宣传随
意倾倒垃圾的危害，完善村规民约，从源头杜绝生活垃
圾乱倒乱放的问题。

随后，召陵区人民检察院持续跟进监督，截至目前，
该处垃圾已清理干净，设立的垃圾投放点有序运行，农村
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典型意义】

生活垃圾治理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任务，
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办理此类案件
是检察机关深入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检察担当。针对整改反
弹的问题及时跟进监督，召开座谈会，通过磋商建立
动态管理机制，与行政机关形成监督合力，助力美丽乡
村建设。

◆ 案例二

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干警对被污染的河道进行取水
化验

召陵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给人民群众带来强烈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2023年6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决

定将8月15日设立为全国生态日。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是公益诉讼检察制度最初确立的“四

个法定领域”之一，也是公益诉讼检察履职的重要领域。近年

来，漯河市检察机关协同全市生态环境部门、全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部门深入加强检察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衔接，

推动解决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成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中的

一支重要力量。一是凝聚思想共识，建立协作机制。2022 年，

市人民检察院与市生态环境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八个行

政机关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公益诉讼工作协作配合的意

见》。2023 年 7 月，市人民检察院与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局联

合印发了《漯河市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和重点排污

单位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方案》，并持续

深化落实“府检联动”机制，叠加行政部门组织优势和检察机关

专业优势，提升法制漯河建设水平。一系列协作机制的建立激

活了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共抓“大保护”的生态环境治理效

能。二是坚持监督同步，形成治理合力。我市检察机关坚持在

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大局中依法能动履职，近年来先后部署开展

了“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黑臭水体整治”“河湖清‘四乱’”

等公益诉讼检察专项监督活动，助力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2022年至今，全市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共立

案278件，履行诉前程序274件，提起诉讼9件。三是部门联动，

强化社会支持。定期召开联席会、业务交流会，深入开展行政

机关专业人员兼任特邀检察官助理的工作，并邀请行政机关工

作人员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公益诉讼办案，为公益诉讼工作提供

专业助力，合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质增效，生态环境部

门、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也通过参与案件办理，从司法角度检

视、改进行政执法工作。

为持续深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在首个全

国生态日来临之际，市人民检察院与市生态环境局、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联合发布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优秀案例，希望

通过发布这批案例，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增强全民生态环

境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我市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

新成效。

漯河市人民检察院 漯河市生态环境局 漯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合发布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优秀案例


